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许可撤回决定书
陇市监撤回字〔2021〕第04号
 
陇川县章凤貌胆超经销店：
你（单位）取得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3124MA6KA77Y2P），本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作出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决定撤回你（单位）已取得的《营业执照》。你（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向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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